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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第五屆第 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年 12月 20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 2樓巴黎廳(台中市南屯區環中路 4段 2號) 

主席：高  原 理事長                                   紀錄：林佩樺                          

出席：本會全體會員(親自出席 57人，委託出席 24人，共 91位) 

 

會議程序： 

壹、大會開始  

貳、主席致詞： 

很快地又到了歲末年終時節，很感謝過去一年來全體會員給我們的支持，也

非常感謝臺中市政府各級主辦工程機關給予本會的協助，未來本會將持續努力做

好維護會員權益、提供社會工程專業資源、參與社會公益服務等相關工作。 

在此特別感謝今天出席之各位會員與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都發局、經發局、

水利局、教育局、觀光旅遊局等局處首長或代表蒞臨現場，尤其感謝我們的主管

機關社會局彭局長也親自出席來給我們指導。 

也感謝臺中市商業會賴正庭理事長、黃國書立委、張廖萬堅立委、何敏誠議

員、李中議員、劉士州議員、陳成添議員、周永鴻議員、黃健豪議員及其他立

委、議員…代表等好朋友們親自出席與會給我們勉勵。 

 

參、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社會局彭懷真局長： 

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我們臺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公會之會員大會…隨著科技昌

明、社會進步，現時各項公共工程除了施工品質要求日益提昇之外，就工程標的

物之人本訴求標準也漸趨提高，本次特別來走訪各位工程先進，為營造無障礙空

間之友善人文環境，藉此也拜託大家未來就各項工程設施之設計或施工可以一起

來努力，也期待爾後可以有更多的機會與工程業界交流、溝通，謹此祝福與會貴

賓與各位會員先進新年快樂、萬事如意，也祝本次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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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貴賓致詞： 

建設局陳大田局長： 

在此謹代表盧市長向我們臺中市工程業界的各位代表先進問好，適值市長就

職一周年，這段時間市府在各位工程先進的參與努力下，陸續開啟執行多項重大

工程建設，包含推動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辦理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沿線 5

處地下道填平、…、興建綠美圖、巨蛋、水湳國際會展中心等指標建設…對於各

項工程建設之改善我們有信心會愈來愈好，近期市府最主要的活動是配合年節即

將在 108/12/21~109/2/23(共 65天展期)在我們臺中市所辦理的台灣燈會活動，分

別在后里主展區(后里森林園區、后里馬場園區)與南屯副展區(文心森林公園)，

此外綠、柳川水岸、火車站前廣場…等也有耶誕燈節活動，歡迎各位年節假日多

前往遊憩觀賞，感謝各位工程業界代表與市府團隊共同努力打造臺中市成為一個

進步、快樂、幸福的城市，謹此祝福大會成功、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伍、會務報告：(詳大會手冊) 

  一、會務工作執行期間：民國 107年 12月 1日至 108年 11月 30日。 

二、會員人數異動：新增會員 13家；停權會員 20家，有效會員 171家。 

  三、公文收發：收文 78件，發文 29件。 

四、理事會、監事會開會紀錄：共召開第五屆第 1次會員大會、6次理監事聯席

會。 

五、公會會務工作紀要：詳大會手冊。 

六、頒發顧問聘書：法律顧問 陳佳伶、會計顧問 陳皇權、會務顧問 林德貴。 

  七、財務報告：107年 12月 1日至 108年 11月 30日，結餘新臺幣 522,544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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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第五屆理監事會 

  案由：有關本會 108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提請審議。 

  說明：1.108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詳大會手冊第 8頁。 

2.有關 107年收支決算案，至 107年 11月 30日止，本年度收入新臺幣  

   1,719,209元，支出新臺幣 1,196,665元，結存新臺幣 522,544元。 

3.提本次會員大會討論。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第五屆理監事會 

  案由：本會 109年度歲入歲出總預算案，提請審議。 

  說明：1.109年度歲入歲出總預算詳大會手冊第 9頁。 

2.本預算數提本次會員大會討論。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第五屆理監事會 

案由：本會 109年度會務工作計畫案，提請審議。 

說明：1.109年度工作計畫詳大會手冊第 10頁。 

2.本工作提本次會員大會討論。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第五屆理監事會 

  案由：為利本會會務運作管理及長期發展，建請修訂本會章程，如說明，提請   

        審議。 

說明：1.修訂本會章程第十九條第三點如欲申請復權需繳清之前積欠之常年會

費。 

2.本修訂章程提本次會員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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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第 十九 條  本會會員不按照章程規定繳納會費者應依左列程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滿三個月者。 

二、警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者，經勸告仍不履行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滿九個月者，經警告仍不履行者，不得參加各種會議或當選

為理監事及享受本會一切權益，已當選為理監事者，應予解職。 

若欠繳會費滿一年，經停權仍不履行者，得報請主管機關處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

元以下罰鍰，經催告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修訂後 

第 十九 條  本會會員不按照章程規定繳納會費者應依左列程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滿三個月者。 

二、警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者，經勸告仍不履行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滿九個月者，經警告仍不履行者，不得參加各種會議或當選

為理監事及享受本會一切權益，已當選為理監事者，應予解職。 

四、復權：停權後欲恢復會員權益者，除應補繳當年度全額常年會費之外，尚需

繳清之前積欠之常年會費。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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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章    程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修定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二日修定  

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定  

中國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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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章程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修定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二日修定 

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定 

中華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修定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台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章程依據商業團體法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訂定之。 

第  三  條  本會以加速國家建設，促進經濟發展，配合專業分工，增進共同利益，

協助政府推行政令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會以台中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五  條  本會會址設於台中市。 

第  六  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一、關於國內外工程技術顧問之調查、統計、分析及研究發展事項。 

二、關於政府經濟政策與商業法令之協助推行與研究建議事項。 

三、關於同業糾紛之調查。 

四、關於同業員工工程技術訓練及業務講習之舉辦事項。 

五、關於會員工程技術顧問之廣告展覽事項。 

六、關於會員委託證照之申請、變更、換領及其他服務事項。 

七、關於會員或社會公益事業之舉辦事項。 

八、關於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事項。 

九、關於接受機關團體之委託服務事項。 

十、關於社會運動之參加事項。 

十一、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事項。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凡在本組織區域內領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顧問登記證」並依

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公司均應於開業後一個月內，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至多推派代

表六人，以行使權利。 

前項會員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八  條  會員非因廢業或遷出本會組織區域，或受永久停業處分者，不得退會，

如有變更地址或主體人，須以書面通知本會。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代表，以公司行號之負責人、經理人或該公司行號之現任職員，

年在二十歲以上者為限。公司行號因業務需要得隨時改派會員代表，原

派之會員代表於新會員代表派定後，喪失其代表資格。 

第  十  條  會員代表如因離職或發生本章程第十一條規定情事之一原派會員不予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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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時，經本會查明，提請理事會通過後，應註銷其會員代表資格，通知

其原派會員改派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一 條  其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不得為本會會員代表： 

一、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者。 

二、遞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三、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任中會員代表如發生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喪失資格，由原派之會員

另派代表補充之。 

第 十二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

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三 條  會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四 條  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但應於三個月前預告。 

第 十五 條  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 十六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

代表)為一權。 

第 十七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 十八 條  凡不依法加入本會為會員之公司行號經以書面勸導限期加入本會，逾期

不入會者，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其於三個月內入會逾期再不入會者，由主

管機關處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元以下之罰鍰，經催告仍未入會者移送法

院強制執行。（依據商業團體法第六十三條至七十條相關法令處理） 

第 十九 條  本會會員不按照章程規定繳納會費者應依左列程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滿三個月者。 

二、警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者，經勸告仍不履行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滿九個月者，經警告仍不履行者，不得參加各種 

     會議或當選為理監事及享受本會一切權益，已當選為理監事

者，應予解職。 

四、復權：停權後欲恢復會員權益者，除應補繳當年度全額常年會

費之外，尚需繳清之前積欠之常年會費。 
第 二十 條  本會會員停業滿一年而不能復業者，報請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查復後註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二十一條  本會以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監事會

為監察機構。但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依會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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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選出代表，再合開代表大會，行使大會職權。 

前項地區之劃分及應選代表名額之分配，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十二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之議決。 

第二十三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

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並由理事中選出常務

理事五人，由監事中選出常務監事一人，候補監事二人，遇理事、監事

出缺時，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

相同時，以抽籤定之。 

第二十四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議決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二十五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

事會主席。 

理事長應視會務需要到會辦公，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

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六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七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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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理事、監事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

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九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 三十 條  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三十一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

後聘任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解聘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會理事、監事不得兼任會務工作人員。 

第三十三條  本會視業務實際需要得設各種委員會並得按會員業別分佈地區情形分別

組織小組。前項委員會或小組均為本會內部組織，不得對外行文及另立

經費預算，其組織簡則另定 

第三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若干人，顧問若干人(均

為義務職)，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名譽理事不得超過理事名額。 

第三十五條  本會指派出席上級團體代表，其方式以理監事聯席會議選派之。 

 

第四章  會議 

第三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

集時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

表)五分之一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三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

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代理人

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 

第三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過半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

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以全體會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三十九條  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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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

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 四十 條  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連續二次

無故缺席，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第四十一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前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

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會員大會會議紀錄應於閉會後三十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四十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 

             (內含法令推動研究發展基金等費用柒仟元) 

二、常年會費：每一會員代表新台幣陸仟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四十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十四條  本會得經會員大會決議，興辦事業其事業費之分擔每一會員至少一份，

至多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但因必要時經會員大會之決議增加之。 

第四十五條  前條之事業費，會員退會時不得請求退還。 

第四十六條  興辦之事業，應另立會計，每年送監事會審核後，提報會員大會通過，

並分送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七條  興辦之事業停止後，其所屬事業之財產，應依法清算，其清算人由會員

大會選任之。 

第四十八條  本會事業之預算，決算依本章程規定程序辦理。 

第四十九條  本會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二個月內，經理事會

審查，提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因故未能及時召開時，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追認，但決

算報告應先送監事會審核，並將 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

會。 

第 五十 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

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五十一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商業團體法，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及其他有關法

令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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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條  本會辦事細則及會務人員服務規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五十三條  本章程第六條，凡不屬本組織區域內領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

顧問登記證」並依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公司，得准予加入本會會員，但應

放棄第十六條之權利。 

第五十四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

亦同。 


	20191226105239396
	1081220-修定後章程

